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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功能性契約轉換辦法 

維護日期：民國 115 年 1 月 1 日 

維護單位：商品部 

更新週期：不定期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功能性契約轉換辦法 

 

基本規定 

第一條  

要保人投保本公司之非投資型人壽保險契約(以下簡稱原契約)滿一年以上，且於

原契約有效期間內，得經被保險人之書面同意，檢附相關應備文件(如附表)，依

本辦法之規定，申請功能性契約轉換，將原契約全部或部分(以下簡稱轉出部分)

轉換為健康保險或遞延年金保險(以下簡稱轉換後契約)。 

轉換後契約的保險單、條款、批註及附表所列文件等，均為轉換後契約的構成部

分。 

 

轉換後契約的效力 

第二條  

原契約轉出部分自本公司同意轉換生效時起消滅，轉換後契約自本公司同意轉換

後生效，其契約的權利義務悉依轉換後契約之約定辦理。 

契約轉換生效後，除下列情形外，本公司應提供回復契約之權利： 

一、轉換生效日後發生原契約約定之保險事故，且未能舉證本公司有不實引導轉

換之情形。 

二、自轉換生效日起三年後始主張撤銷該次轉換，且未能舉證本公司有不實引導

轉換之情形。 

三、轉換後契約已開始給付保險金或已有申請理賠紀錄。 

要保人於申請契約轉換時，未再指定受益人者，轉換後契約之受益人即為原契約

所指定之受益人。 

如原契約為全部轉換，而有第三條第一項契約轉換不生效力之情形，且要保人於

申請契約轉換時或之後再指定受益人者，視為申請變更原契約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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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轉換不生效力之情形及其效果 

第三條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申請功能性契約轉換時，對本公司的書面詢問有故意隱匿或過

失遺漏或作不實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危險的估計，經本公司依保險法

第六十四條之規定解除轉換後契約者，契約轉換不生效力，本公司得依原契約約

定辦理。 

前項情形，若轉換後契約已繳保險費扣除本公司已給付之相關保險金後之金額，

大於原契約轉出部分於轉換生效日至保險事故發生時各期應繳保險費之總額時，

本公司應無息退還其差額；反之，則應由要保人補繳其差額。  

第一項情形，要保人應於解除契約轉換通知或契約轉換不生效力通知到達翌日起

30日內返還申請轉換時所受領之金額，逾期未返還者，本公司得於應給付之解約

金或保險金中扣抵，並加計依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計算之利息。  

第一項情形，若為本公司應返還要保人之金額時，本公司應於知悉之日起 30日內

主動返還，逾期未返還者，應依前項規定加計利息。 

 

轉換後契約投保始期與保險年齡的計算 

第四條  

轉換後契約的投保始期及計算保險費的保險年齡與原契約相同。 

 

保單價值準備金差額之處理 

第五條  

轉換後契約保單紅利(不分紅保險無保單紅利，以下同)與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總額

大於原契約未領取保單紅利與轉出部分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總額時，要保人應補繳

其差額。 

轉換後契約之保單紅利與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總額小於原契約未領取保單紅利與轉

出部分保單價值準備金之總額時，本公司應無息退還其差額，並得優先扣抵保險

單借款本息。 

若轉換後契約為健康保險且無保單價值準備金者，上述保單價值準備金則改以計

算說明書所載相關因子及修正制所計算之契約轉換價值為其計算退費或補費之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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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單借款之處理 

第六條  

辦理功能性契約轉換時，原契約有保險單借款(以下簡稱原保險單借款)者，依下

列規定處理： 

一、要保人應向本公司清償全部保險單借款利息。  

二、要保人申請原契約全部轉換者，要保人應先清償原保險單借款。 

三、要保人申請部分轉換者，原保險單借款應全數保留於原契約，若於契約轉換

後致原契約保險單借款本金大於原契約未轉出部分之可借款金額者，要保人應向

本公司清償部分本金，使保險單借款本金低於可借款金額。 

 

申請功能性契約轉換之限制 

第七條  

申請功能性契約轉換之限制如下： 

一、原契約及轉換後契約須為依本公司規定得申請轉換的保險商品。  

二、須符合轉換後契約之投保規定。 

三、原契約未轉出部分之保額應符合本公司規定。 

四、原契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換：  

    (一)契約經過期間及繳費未滿一年者。  

    (二)契約效力停止者。  

    (三)免繳保險費者。  

    (四)申領保險金給付中者。  

    (五)辦理契約變更或保險單借款中者。  

    (六)繳交保險費之支票尚未兌現者。  

    (七)已變更為減額繳清或展期保險者。  

    (八)有保險費自動墊繳本息尚未全部清償者。  

    (九)被保險人於轉換當時之保險年齡未達 16 歲者。 

五、原契約為連生型壽險者，轉換後契約之被保險人為原契約所載之主被保險人。 

 

轉換為健康保險之處理方式 

第八條  

要保人申請轉換為健康保險者，本公司僅就被保險人於契約轉換生效後始發生之

疾病或符合長期看護狀態，負給付保險金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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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紅保險契約之紅利分配 

第九條  

轉換後契約若為不分紅保險契約，因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利率變動型保險契約之宣告利率 

第十條 

原契約轉換為利率變動型遞延年金保險契約者，其宣告利率依下列規定： 

一、投保始期至轉換生效前：以轉換後契約之預定利率為其宣告利率。 

二、轉換生效後：以本公司公告之宣告利率為準。 

 

轉換後契約的特別規定 

第十一條  

轉換後契約的特別規定如下：  

一、轉換後契約之繳費年期以不高於原契約之繳費年期為原則。 

二、轉換後契約不再適用原契約之生命表回饋。 

三、轉換後契約之要保人、被保險人須與原契約相同。 

 

第十二條 

辦理功能性契約轉換時，本公司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轉換前應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進行變更適合度評估，以確認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辦理轉換之需求性與合適度，並由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簽章確認。 

二、應於轉換生效後進行百分之百電話查訪並錄音，確認要保人了解轉換對其權

益之影響；若電話聯繫未成或要保人拒絕訪問者，應補寄掛號提醒。 

三、應對該項變更作業評估對公司的財務影響，如現金流量、資產配置及準備金

等影響評估，並應針對該項變更作業進行風險控管說明。 

 

其他規定 

第十三條  

本公司有關功能性契約轉換之作業，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

有關規章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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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日期 

第十四條 

本辦法呈經管商品部之資深副總經理(無資深副總經理時，為經管副總經理)核准

後施行，修正或廢止時亦同。 

本辦法訂於 103年 09月 02日，歷次修正紀錄如下：104年 08月 20日、115年 01

月 01日。 

 

【附表】申請功能性契約轉換應檢附文件一覽表 

1.保險單。  

2.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  

3.健康告知書(依規定須檢附者)。  

4.體檢報告書(依規定須檢附者)。  

5.功能性契約轉換前後利益比較表暨權益說明書。 

6.適合度評估確認書 

7.重要事項確認聲明書。 


